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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级业务回避制度 
 

第一条 为保证公司评级业务的“独立、客观、公正”，提高评级

业务质量和评级机构的公信力，维护公司、客户和投资者利益，建立

本制度。  

第二条 本制度所述回避即指本公司或评级分析师（含评审委成

员，下同）在从事评级业务时，因与评级对象存在某种利害关系而不

得承揽或参 与该评级项目。 

第三条 本评级机构在受托开展评级业务和出具评级报告前认真

履行调查业务，必要时予以回避做出相应人员的回避。 

评级工作组成员、评审委员会成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应主动向本评

级机构报告因个人关系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，遵守相应的回避制度。 

本评级机构、信用评审委员会成员、评级工作组成员若因特殊原

因未能有效回避的，将通过信息披露进行公告。 



第四条 本评级机构与受评对象存在下列厉害关系时，应当回避： 

（一） 本评级机构与受评对象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所控制。 

（二） 同一股东持有本评级机构与受评对象的股份均达到 5% 以

上。 

（三） 受评对象及其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持有本评级机构股

份达到 5%以上。 

（四） 本评级机构及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受评对象股份

达到 5%以上。 

（五） 监管机构基于保护投资者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认定的其他

情形。 

 第五条 本评级机构及实际控制人不得直接或间接为他人提供

融资或者担保。 

第六条 本评级机构及实际控制人不得在开展评级业务之前 6个

月内买卖受评机构或提供担保及其他支持的证劵或衍生品。 

第七条 本评级机构的评级人员、评审委员会成员及其他相关人

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回避： 

（一） 本人、直系亲属持有受评对象股份的比例达到 5%以上，

或者是受评对象的实际操控人。 

（二） 本人、直系亲属担任受评对象的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

员。 

（三） 本人、直系亲属担任受评对象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、律师

事务所、财务顾问公司等服务机构的负责人或者项目签字人。 



（四） 本人、直系亲属与受评对象发生累计超过 50 万元交易。 

（五） 其他足以影响独立、客观、工作原则的情形。 

第八条 评级工作组建时，评级工作组成成员应事先声明是否与

本评级 项目存在利益冲突，并签署利益冲突回避承诺书。合格部队评

级工作组成 成员进行利益冲突后续抽查和监督。 

第九条 评审委员会成员应事先声明是否与本评级项目存在利

益冲突， 并签署利益冲突回避承诺书。评审委员会成员不得担任本人

作为评级工作 组成成员参与的评级项目的评审成员。合格部对评审

委员会成员进行利益 冲突后续抽查和监督。 

第十条 本制度适用于除债券评级业务的各类评级业务。  

第十一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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